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技术运维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运维目的
[bookmark: _GoBack]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国办发〔2017〕4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123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广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3年全区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绩效评估实施方案的函》（桂数广办发〔2023〕5号）的安排部署，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的建设运维管理、内容页面优化、技术支持保障等方面进行规范建设，不断提升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上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运维要求
项目承接单位需对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部门网站、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进行运维，提供完整的售后服务计划，具有完善的应急保障机制，能够迅速组织应急保障团队，对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的内容、技术运维需求及时响应。遇到紧急问题能够协调广西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等在1小时之内解决（或给出解决方案）。
三、运维内容
（1） 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的规范运行
1.对照政府网站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优化网站功能与栏目设计，做好网站日常更新维护、监管与普查整改，确保信息发布的准确性、权威性，跟进咨询投诉、民意征集等互动栏目统计和分析、转办和答复，定期巡检，维护网站正常运行，撰写运维报告等，协助完成政策文件数据清洗和网站政策文件库建设；
2.负责微信公众号“广西应急管理”的内容更新、日常管理和运营推广，做好栏目策划、视觉设计、图文排版发布、评论回复等；
3.负责视频号“广西应急管理”的运维管理，结合应急管理工作实际，收集制作发布应急相关内容短视频或者动漫作品等，每周视频更新不少于2期；
4.完成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有关数据统计、分析、报告。
（二）专题栏目开发与技术支持
1.结合应急管理特点进行专题策划，提供专题页面设计与制作服务；
2.配合新闻宣传处做好重要会议、活动的现场拍摄、录像及信息采写工作，做好视频、照片的后期制作、发布与存档；
3.结合应急工作特点，制作头图、首图、H5等，提升网站页面美观度，对涉及应急管理的重要文件和法律法规制作图解。
（三）内容监测与整改服务
建立健全专人负责制度、值班读网制度、项目管理制度和年报制度等，定期对网站栏目、页面和应用功能组件进行人工巡检监测，及时发现处理存在问题。对应急厅网站和新媒体未来一年发布的内容提供监测服务，及时跟进整改；对开发类问题及时协调集约化网站平台项目组跟进处理。
（四）节假日和重要活动网站监控和实时响应
1.节假日和重要会议期间，提供相关技术值班服务。
2.提供节假日、重要活动的首页BANNER设计制作。
（五）人员配置及驻场服务
1.安排项目主管1名：负责运维团队的管理、各方面的沟通协调工作，并对项目进度进行督办和反馈工作；
2.安排1名网页设计人员：负责网站版面设计与优化、活动所需的资料协助设计、形象设计等设计工作；
3.安排1名A岗驻场内容运维人员和1名B岗轮换人员（A岗人员无法保障提供服务时，需安排B岗人员轮换）：负责网站和政务新媒体信息资源整合排版、专题专栏策划制作、美工设计制作、外部网站交换链接监测监控等。
4.驻场人员须具备本科以上学历，有媒体行业从业经验，有较强责任心和文字功底，能熟练运用图形编辑软件，具备摄影摄像等基础技能。
5.驻场人员自带设备驻场，服从厅机关相关管理规定。
四、其他要求
（一）服务期
合同约定生效时间起1年。
（二）知识产权
1.供应商应保证运维服务过程中接触的任何单位内部信息或文件均有相应的保密义务。
2.供应商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中部分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
（三）其他
1.在15日内供应商拒不签订合同，视为取消中标资格。
2.项目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允许转包、分包。
